
 

 

联合王国（2024 年 3 月 11 日） 

所需证明文件 

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签发/批准的证明

文件） 

限制 

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

制） 

国家主管部门 

（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主管部

门联系） 

a) 有效的医生处方 

是-医生处方和临床医生函件的副本-见下文。 

 

b) 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否，除非需要出口材料。 

 

c) 由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

否，除非目的地国要求。 

 

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否 

 

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予说明 

有。 

前往联合王国的游客（非联合王国居民）需携带证明药

物是为本人开具的证明函件。函件必须包括：患者姓

名；患者前往或离开联合王国的日期；药物清单（包括

持有量、剂量和强度）；开具药物处方的人员签名。可

携带不超过 3 个月用量的药物入境联合王国。 

在国外获得处方药的联合王国居民必须联系药物和枪支

许可部门。 

受管制药物信息可查阅：Take medicine in or out of the UK 

- GOV.UK (www.gov.uk) 

关于政策适用的所有信息可查阅网站：Take medicine in 

or out of the UK - GOV.UK (www.gov.uk) 

天数 

          / 数量/剂量 

 

3 个月用量（如随附函件所述） 

 

Name: Drugs and Firearms Licensing Unit (UK) 

 

Address: 

PO Box 2163 

Croydon 

CR90 9TA. 

 

Tel.: 0300 105 0248 

 

Fax: N/A 

 

e-mail: DFLU.ie@homeoffice.gov.uk 

 

麻醉药品 

 

不超过 3 个月用量。 

 

精神药物 

 

不超过 3 个月用量。 

 

被禁药物清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予

注明 

 

《2001 年药物滥用条例》附表 1 所列

药物未经许可不得带入联合王国。

（个人旅行者携带附表 1 所列药物的

许可证通常仅在作为临床试验的一部

分而出具处方时方予签发）。 

 

只有在临床医生为个人开具处方并符

合《2018 年药物滥用条例：2018 年药

物滥用条例（修正案）（大麻和许可

费）（英格兰、威尔士和苏格兰）》

（legislation.gov.uk）规定的定义的情

况下，方可携带用于人类医疗用途的

大麻产品。旅行者应携带临床医生出

具的函件，其中说明临床医生认为符

合定义的情况。 

 

其他信息 


